長庚大學醫放系大四學生醫院實習須知
                                            114.02.19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實習(勞動)安全
1. 交通：住宿者建議盡量以校車往返校區與院區，若騎乘機車者則須確實佩戴安全帽，並請勿貪快。
2. 服裝：實習中請全程著技師服/工作服，不穿露趾涼鞋或拖鞋。
3. 風險管控：更換不同科室的實習時，請先了解各科室可能存在的風險，認清各種危害標誌，不可大意或以身試險。
4. 疾病防治:請確實做好戴口罩、勤洗手等防疫工作，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5. 發生不當輻射曝露：立即反應給臨床指導老師與學校助教，並即刻暫停實習工作，靜待劑量評估後的處理對策。
6. 醫院實習因不具勞務對價性故非勞工身分，但實習時間仍依循勞基法規定，若有超過，請主動向導師反應。
6.1 每日不得實習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6.2 延長實習時間連同正常實習時間，1日不得超過12小時。
6.3 延長之實習時間，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
6.4實習繼續工作滿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醫學倫理
1. 保持與病人及家屬之間友善有禮的互動。
2. 以專業穩重的態度面對實習工作，但請勿在病患面前討論病狀、檢查等專業問題。
3. 臨床實習工作中雖少以師生相稱，但後學仍應注意應對進退之間該有的禮儀與尊重。
性別平等及防治性騷
1. 若遇到實習機構不合理的對待，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請主動聯繫臨床指導老師與導師。
佩章使用須知與輻射暴露監測標準
1. 實習上班期間：
1.1 先確認佩章完整性，之後正確配戴夾於軀幹衣著上。
    1.2 一整天的實習期間，若有技師袍/工作服的穿脫動作，請務必每次確
        認佩章是否仍正確妥當被佩掛。
    1.3 同學之間彼此留意胸前的佩章是否完好。
    1.4 佩章使用主要為監控個人在實習環境中所接受的輻射劑量，旨在確
       保個人健康，凡於輻射作業環境中請務必正確配戴。
2. 實習下班期間：
將佩章取下，置於實習生休息室中的實習生專用佩章架，待第二天開始實習時再度取用。
3. 責任歸屬：
佩章不可轉借他人或是交換使用，使用期間對所持的佩章負有完全的保管責任，因不當保管或使用而發生的任何費用需自付。
4. 佩章遺失處理：
第一時間告知臨床指導老師，同時也告知學校助教，依照臨床指導老師或是助教的指示處理。此外，即刻暫停實習直到取得新補發的佩章方可恢復實習。若正在實習的單位(例如：放射腫瘤科的模具製作)確認是沒有輻射曝露的風險則可繼續實習。
5. 佩章接受不當曝露處理：
第一時間告知臨床指導老師，同時也告知學校助教，依照臨床指導老師或是助教的指示處理。
6. 佩章換發與管理：
6.1 每個月最後一天(遇假日則提前至最近的上班日)，於下班後(4:00~5:15)至林口長庚醫院地下街指定地點找助教，以當月佩章換用下個月空白佩章，並於上個月的劑量報告上簽名以確認知情該期間實習所受的輻射劑量。不可請他人代為換用佩章或簽名。
6.2 若有不可抗特殊狀況，無法親自換用，說明經允許後方可由他人代為換用並於下個月佩章換發時補簽名。
6.3 實習地點非林口長庚醫院的同學，助教以e-mail寄送劑量報告給實習醫院的實習生負責老師，由其協助提供實習生知情該期間實習所受的輻射劑量後簽名並回傳。
6.4 對自己或是他人的佩章進行惡意的不當曝露或毀損或丟棄，將依最
重校規處置。
7. 實習期間輻射劑量監測依照【醫放系大四學生實習期間發生可測得輻射劑量處理對策】處理。(如附件一)


緊急聯絡電話(依序)：
	部門/職位
	聯絡電話
	人員

	臨床指導老師
	03-3281200-8400
	柴雯燕組長

	助教辦公室
	03-2118800-5387
	吳雅郁助教

	長庚大學環安室
	03-2118800-3875
	林芷昀技士

	大四導師一辦公室
	03-2118800-
	

	大四導師二辦公室
	03-2118800-
	

	系主任辦公室
	03-3281200-3786
	黃耀祥主任

	醫放系系辦
	03-2118800-5246
	龐宗媺系秘


                                                       2024.10.23修正
附件一、醫放系大四學生實習期間發生可測得輻射劑量處理對策
	輻射暴露值
	對策
	通報對象

	單月暴露劑量
>0.3mSv
	負責老師(導師)訪視實習單位，同時訪談該生，充分了解實習工作內容，後續追蹤下一月份的劑量變化，累積未達1mSv，結案並做成紀錄留存。

	· 臨床老師
· 導師
· 系主任


	單月暴露劑量
>0.5mSv
	負責老師(導師)訪視實習單位，同時訪談該生，充分了解實習工作內容，後續追蹤下一月份的劑量變化，累積未達1mSv，結案並做成紀錄留存。
	· 臨床老師
· 導師
· 系主任
· 環安室


	累計年暴露劑量
>1mSv
	負責老師(導師)訪談造成累積劑量達1mSv的各實習單位，同時訪談該生，充分了解實習工作內容，綜合討論是否需要異動未完成之實習工作內容並做成紀錄留存。
	· 臨床老師
· 導師
· 系主任
· 環安室



	單月暴露劑量
>1mSv
	負責老師(導師)訪視實習單位，同時訪談該生，充分了解實習工作內容，調查後若確實為學生本身受到之輻射劑量，由系上討論相應作法，決議後做成紀錄留存。
	· 臨床老師
· 導師
· 系主任
· 環安室



	註：
參考長庚大學輻防委員於2024.11.20輻防委員會中之意見做成處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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